
2023 年制 

1.法学院在读学生出国出境 90 天以上（含 90 天）办理出访手续时，正反面打印此表并填写，签署相关意 

见后此表留存学工办。 2.返校时至学工办领取表格下半部分，并至相关部门办理复学。 

 

 

法学院学生长期出访（≥90天）手续办理转单 

1.基本信息填写 

姓名  学号  

手机号  导师/班主任  

交流项目 （填写项目名称，具体到国家/地区和学校名称） 

项目信息 

来源单位 

 

交流期间 年 月 日  ——  年 月 日 共 天 

2.学业状况填写 

毕业应修学分   学分 已修学分数   学分 未完成学分数   学分 

毕业实习状况 □未开始实习 □已开始实习，实习时长  周 

毕业论文状况 □未开始□完成开题□完成大纲□完成初稿□提交预答辩□完成定稿 

3.毕业规划填写 

预计修完学分时间 □已修完 □一学期 □一学年 □三学期 □两学年 □其他   

预计完成实习时间 □已完成 □预计 年 月 日- 年 月 日完成 

预计完成论文时间 □已完成 □预计 年 月 日- 年 月 日完成 

延期毕业情况 □不延期 □延期毕业，计划延期  学期 

4.导师/班主任意见（研究生填写导师意见、本科生填写班主任意见） 

 

导师/班主任签字： 时间：   年 月   日 

5.教务办公室意见 

 

教务员签字： （公章） 时间： 年 月 日 

6.外事办公室意见（经学院国际交流项目选拔派出者填写） 

 

□领取交流学校邀请函 □领取交流学校报到确认单 

经办人签字： 时间： 年 月 日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返校复学手续办理转单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学生姓名： 学号： 

1.学生工作办公室意见 

□提交交流期间照片、心得 □查验交流学校报到确认单 

经办人签字： 时间： 年 月   日 

2.外事办公室意见 

□报到确认单交回 

    经办人签字：            时间：  年  月  日 

3.教务办公室复学手续完成 

教务员签字： 时间： 年 月 日 



2023 年制 

1.法学院在读学生出国出境 90 天以上（含 90 天）办理出访手续时，正反面打印此表并填写，签署相关意 

见后此表留存学工办。 2.返校时至学工办领取表格下半部分，并至相关部门办理复学。 

 

 

 
请务必仔细阅读以下事项 

1. 本人愿遵守北京大学以及北京大学法学院关于学生出国（出境）交流管理的相关规定， 

并愿承担相应责任，在出国（出境）期间保证自觉维护北京大学学生形象； 

2. 本人已经通知家长（或配偶）和本人导师/班主任此次出国（出境）的事项，并已经征

得其同意。 

3. 本人已阅读国际交流项目通知中相关要求，保证遵守北京大学关于学籍、教务管理的

相关规定。本人已就出国交流事宜和教务老师进行了沟通，知悉有关学分、毕业的相关要

求。如因出国（出境）交流影响成绩、学分、学籍、保研、毕业、学位等，本人承担全

部后果； 

4. 本人已了解到出国交流学生可能会延期毕业的情况，对于研究生，如出现延期，在延

期期间学校不提供宿舍，需要学生自己解决住宿问题。本人愿意承担此结果； 

5. 本人承诺按照交流规定时间进行交流并会按期回国； 

6. 本人回国后将提供交流报告和照片，以促进此项目的发展。 

出访人意见：（填写范例：本人已详细阅读以上事项，并将遵守以上承诺。） 

 

 
 

本人签字：         时间： 年 月 日 

7.学生工作办公室意见 

 

 

经办人签字： 时间： 年 月 日 

学生工作办公室返校备案 

经办人签字： 时间： 年 月 日 

 


